
立法会：律政司司长在《内地民商事判决（相互强制执行）条例草案》

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修正案致辞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

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（十月二十六日）在立法

会会议就《内地民商事判决（相互强制执行）条例草案》全体委员会审

议阶段动议修正案的致辞全文：  

 

主席：  

 

  我稍后将会动议就《内地民商事判决（相互强制执行）条例草案》

提出的六项修正案。修正案内容已载于分发给各位议员的文件。正如我

早前提及，修正案主要属技术性，目的是让公众更容易理解《条例草

案》的内容，以及更准确地反映《条例草案》的政策原意。以下我从两

方面就修正案作出简介。  

 

修正案  

 

（一）涉及被排除判决的范围 ∶第 5（1）（e）及（2）条  

 

  第一方面的修正案涉及被排除判决的范围。《条例草案》第 5 条排

除了有关公司清盘及债务重组事宜的判决。因为有关清盘及债务重组事

宜已由特区政府与最高人民法院于二○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签订和生效的

《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

要》（《会谈纪要》）所涵盖。我们认为第 5（1）（e）条适当地依循

《会谈纪要》的字眼能够更清晰地表达所排除的事宜。  

 

  就此，我们建议在第 5（1）（e）条加入「指明法团程序」的提述

以取代「并非自然人的实体无力偿债的事宜」，并在第 5（2）条列明

「指明法团程序」的定义。  

 

  就内地判决而言，「指明法团程序」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七条所述的重整、和解或破产清算。就香港判决而言，「指明法

团程序」是指非自然人实体的清盘，或香港法院原讼法庭根据香港法例

第 622 章《公司条例》认许的安排或妥协。  

 

  另一项修订涉及被排除判决下有关「指明选举法律程序」的判决。

为了反映内地相关法律的最新修订，我们建议更新第 5（2）条中引用的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条文编号。  

 

（二）申请作废登记的限期 ∶第 20 及 21 条   

 

  第二方面的修正案与申请作废登记的限期有关。经仔细考虑法案委

员会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见，我们建议将原先的第 21（1）条及 21（2）条

的位置对调，并按行文需要作其他进一步修订，以更清晰地表达我们的

政策原意，即是除非法院另行命令，否则申请作废登记的限期预设为 14

日。  

 

  因应第 21 条的修订，我们建议就第 20 条作出相应文字修订。  

 

结语  

 

  法案委员会对上述修正案并无异议。谨请各位委员支持有关修正

案。  

 

  多谢主席。  

  

完  

2022 年 10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  

 


